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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

让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

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

金公司编制。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金公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2 
 

目录 

重要声明........................................................................................................................ 1 

目录................................................................................................................................ 2 

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3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6 

第三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7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核查情况........................ 11 

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3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15 

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6 

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18 

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19 

第十章 重大事项........................................................................................................ 20 

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

对措施.......................................................................................................................... 21 

 

 

  



 

3 
 

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4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存续

的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2 粤港 K1、22 粤

港 02、22 粤港 03、22 粤港 04、23 粤港 01、24 粤港 01（以下简称“各期债券”），

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代码 185817.SH 185969.SH 137626.SH 137812.SH 

债券简称 22 粤港 K1 22 粤港 02 22 粤港 03 22 粤港 04 

债券名称 

广州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

公司债券(用于"

一带一路")(第一

期) 

广州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用于"一带一路

")(第二期) 

广州港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用于"一

带一路")(第四

期) 

债券期限（年） 3 3 3 3 

发行规模（亿

元） 
10.00 10.00 12.00 10.00 

债券余额（亿

元） 
10.00 10.00 12.00 10.00 

发行时票面利

率 
2.78% 2.90% 2.61% 2.59% 

当期票面利率 2.78% 2.90% 2.61% 2.59% 

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的触发

及执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起息日 
2022 年 5 月 26

日 
2022 年 7 月 6 日 

2022 年 8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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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采用

单利计息，付息

频率为按年付

息，到期一次还

本 

报告期付息日 
2024 年 5 月 26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8 月 10

日 

2024 年 9 月 21

日 

是否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

级 
AAA AAA AAA AAA 

发行时债项评

级 
AAA AAA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

（主体） 
AAA AAA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

（债项） 
AAA AAA AAA AAA 

 

债券代码 115012.SH 240489.SH 

债券简称 23 粤港 01 24 粤港 01 

债券名称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期限（年） 3 3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8.00 

债券余额（亿元） 10.00 8.00 

发行时票面利率 3.00% 2.70% 

当期票面利率 3.0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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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触发

及执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起息日 2023 年 3 月 15 日 2024 年 1 月 15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

频率为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

频率为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 

报告期付息日 2024 年 3 月 15 日 无 

是否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A AAA 

发行时债项评级 AAA - 

跟踪评级情况（主体） AAA AAA 

跟踪评级情况（债项） 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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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

挂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4-04-17） 

发行人董事、总经理辞职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董事长辞职及副董事长代

行董事长职责的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2024-04-10） 

发行人董事长辞职及副董事长

代行董事长职责 

就此事项，受托管理人已及时披露

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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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表：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zhou Port Company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黄波 

成立日期 2010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万元） 754,453.14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万元） 754,453.1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港前大道南 162 号 807 单

元 

办公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港前大道南 162 号 807 单

元 

邮政编码 511458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梁敬 

电话号码 86-20-83052510 

传真号码 86-20-83051410 

电子邮箱 gzgdb@gzport.com 

互联网网址 http://www.gzport.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659972745 

经营范围 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提

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

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工处理

服务；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

推、拖带等服务；为旅客提供候船、上下船舶

设施和服务；船舶补给供应服务；船舶污染物

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

口机械的租赁、维修服务；港口危险货物作业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成品油批发（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道路货物运输；停车场经营；危

险化学品运输（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铁路货

物运输（具体经营项目以交通部门审批文件或

许可证为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管

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港务船

舶调度服务；船舶通信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

资；水上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

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其

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

危险品仓储）；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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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软件开发；计算机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水运

工程设计服务；铁路沿线维护管理服务；集装

箱制造；集装箱租赁服务；运输设备清洗、消

毒服务（汽车清洗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物业管理；物流代理服务；供应

链管理；仓储代理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冷库

租赁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市场经营管

理、摊位出租（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铁路运

输通信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无线通信网

络系统性能检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信息电子技术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软件测试服务（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电子工程设计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通信工程设计服务（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

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智能卡系统工

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系统工程

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设施安装工

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线路和设

备的安装（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受企业委托

从事通信网络的维修、维护（不涉及线路管道

铺设等工程施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楼

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经营集装箱、煤炭、粮食、钢材、汽车、金属矿石、油品等货物的

装卸及物流等业务，主营业务较为突出，其中港口装卸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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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港口业务主要分布在南沙港区、新沙港区、新港港区、

黄埔港区等四大港口区，其中南沙港区以集装箱为主，新沙港区、新港港区和黄

埔港区以散杂货为主。公司贸易业务为基于与码头装卸主业客户的合作，为货物

的上游卖家及下游买家提供购销渠道及增值服务，发行人经营的贸易货类包括油

品、煤炭、汽车、粮食、钢材等。 

（二）经营情况分析 

（1）各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396,915.29 99.26% 1,306,897.96 99.05% 

装卸及相关业务 704,400.09 50.05% 676,989.95 51.31% 

贸易业务 383,803.10 27.27% 380,107.37 28.81% 

物流及港口辅助业

务 
284,872.90 20.24% 215,668.76 16.35% 

其他 23,839.20 1.70% 34,131.88 2.59% 

其他业务收入 10,377.84 0.74% 12,502.23 0.95% 

合计 1,407,293.13 100.00% 1,319,400.18 100.00% 

单位：万元 

类型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1,092,505.23 99.25% 1,003,592.92 99.00% 

其他业务成本 8,201.33 0.75% 10,147.13 1.00% 

合计 1,100,706.56 100.00% 1,013,740.05 100.00% 

 

（2）各主要产品、服务收入成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各产品或服务情况与业务板块一致。 

 

三、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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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4年末/2024年

度 

2023年末/2023年

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 30%

的原因 

总资产（亿元） 522.56 495.79 5.40  

总负债（亿元） 277.18 258.24 7.33  

全部债务（亿元） 191.58 184.13  4.05  

所有者权益（亿

元） 
245.38 237.55 3.30 

 

营业总收入（亿

元） 
140.73 131.94 6.66 

 

利润总额（亿元） 16.07 17.01 -5.53  

净利润（亿元） 11.75 13.20 -10.98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亿

元） 

11.05 11.42  -3.2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亿

元） 

9.64 10.79 -10.66 

 

经营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亿

元） 

25.42 23.86 6.54 

 

投资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亿

元） 

-27.80 -45.16 -38.44 

主要是本期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亿

元） 

-3.22 10.18 -131.63 

主要是本期借款

流入减少 

流动比率 0.77 1.41 -45.39 

主要系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

增加 

速动比率 0.72 1.32 -45.45 

主要系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

增加 

资产负债率（%） 53.04 52.09 1.82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说明 1：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

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具体内容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执行。 

说明 2：EBITDA=息税前利润（EBIT）+折旧费用+摊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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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核查

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22 粤港 K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85817.SH 

债券简称 22 粤港 K1 

发行总额（亿元） 1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偿还“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项目的有息债

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2 粤港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85969.SH 

债券简称 22 粤港 02 

发行总额（亿元） 1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偿还"一带一路"项目的有息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2 粤港 0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37626.SH 

债券简称 22 粤港 03 

发行总额（亿元） 12.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置换前期偿还到期公司债券"19 粤港 01"

的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2 粤港 0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37812.SH 

债券简称 22 粤港 04 

发行总额（亿元） 1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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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偿还"一带一路"项目的有息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3 粤港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115012.SH 

债券简称 23 粤港 01 

发行总额（亿元） 10.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偿还"20 粤港 01"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表：24 粤港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 240489.SH 

债券简称 24 粤港 01 

发行总额（亿元） 8.00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各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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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各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 

22 粤港 K1、22 粤港 02、22 粤港 03、22 粤港 04、23 粤港 01、24 粤港 01

设置投资人保护条款作为偿债保障措施。投资人保护条款约定如下： 

一、资信维持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 

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立、被责令停

产停业的情形。 

（二）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反上述第（一）条约定的资信维持承

诺情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三）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

关事项的，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发行人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上述第（二）条约定期限内恢复承诺

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救济措施的约定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二、救济措施 

（一）如发行人违反本章相关承诺要求且未能在资信维持承诺第（二）条约

定期限恢复相关承诺要求或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持有本期债券 30%以上的持有人

要求，发行人将于收到要求后的次日立即采取如下救济措施之一，争取通过债券

持有人会议等形式与债券持有人就违反承诺事项达成和解： 

a.在 30 自然日内为本期债券增加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 

b.在 30 个自然日提供并落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认可的其他和解方案。 

（二）持有人要求发行人实施救济措施的，发行人应当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

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及时披露救济措施的落实进展。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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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资

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

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为方便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及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

的相关要求，设立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

转与本息偿付，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

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发行人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申

请和审批手续，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公司预算范围内，由使用部门或单位提交

使用募集资金报告。同时，禁止对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及其关联人占用募集资金。 

发行人承诺，已制定与公司债券相关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发行人承诺，

将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月内披露年度报告，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

之日起 2 个月内披露半年度报告，且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上交所相关定期报告编制技术规范的要求。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与债券受托

管理人为本次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

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及时

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聘请中金公司

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金公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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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存在应召开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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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表：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85817.SH 22 粤港 K1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5 月 26 日 3 
2025 年 5 月

26 日 

185969.SH 22 粤港 02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7 月 6 日 3 
2025 年 7 月 6

日 

137626.SH 22 粤港 03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8 月 10 日 3 
2025 年 8 月

10 日 

137812.SH 22 粤港 04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9 月 21 日 3 
2025 年 9 月

21 日 

115012.SH 23 粤港 01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3 月 15 日 3 
2026 年 3 月

15 日 

240489.SH 24 粤港 01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到期一次还本 

1 月 15 日 3 
2027 年 1 月

15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表：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付息兑

付情况 

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发行人赎回选择

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185817.SH 22 粤港 K1 按约定付息，无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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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情形 

185969.SH 22 粤港 02 
按约定付息，无

违约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137626.SH 22 粤港 03 
按约定付息，无

违约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137812.SH 22 粤港 04 
按约定付息，无

违约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115012.SH 23 粤港 01 
按约定付息，无

违约情形 
不适用 不适用 

240489.SH 24 粤港 01 
报告期内无付息

安排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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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273,690.97 万元、1,319,400.18 万元和 1,407,293.1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19,604.08 万元、131,970.17 万元和 117,471.72 万元。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93,248.89 万元、

238,614.40 万元和 254,177.48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

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 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基本稳定，

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现持有已注册待发行公司债券批文规模 80.00 亿元。必要时，还可通

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中金公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偿债能力及偿债意愿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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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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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除发行人董事、总经理辞职和发行人董事长辞职及副董事长代行

董事长职责外，发行人未出现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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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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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的持续关

注义务。 

报告期内，“22 粤港 K1”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使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85817 

债券简称 22 粤港 K1 

债券余额 10.00 

科创项目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项目的有息债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一带

一路”科技创新建设项目按照计划推进。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项目包括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

头筒仓二期工程、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运

用智慧散粮汽车疏运系统）以及广州港新沙港区 11 号 12

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运用 BIM 信息化管理系统）。 

（1）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南沙港区

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 

1．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项目于 2022 年 8

月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项目主要建设浅圆仓 14 个，

立筒仓 75 个（含 48 个圆筒仓及 27 个星仓）。项目建成

后，为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分公司新增 40.9 万吨粮食仓容，

码头粮食总仓容突破 100 万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筒仓二期共进 935.04 万吨粮食，为公司年粮食接卸量突

破 1000 万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总投资规模 17.74 亿

元，主要系为满足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货物吞吐量快

速增长的需要，提升公司粮食及通用杂货业务能力。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扩建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扩

建工程建成后，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拥有 9 个粮食及

通用泊位、10 个驳船泊位、港口岸线约 3.6 公里、年设计

货物通过能力达 3600 万吨，进一步巩固夯实粮食集散中

心、纸浆分拨中心的地位，推动广州航运枢纽建设。 

项目由多个港区合作研发、融合创新。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智慧散粮汽车疏运系统（含提货预约子系统、

散粮作业动态监控子系统、自动无人装车子系统、动态计

量子系统）的开发与调试，并投入使用。使提货车辆在进

出闸口、提货点确认、散粮装车、过磅称重等环节均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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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介入操作，实现散粮汽车提货全流程智能化。该系统

的投入使用可有效解决传统散粮汽车疏运工艺作业效率

低、人力成本高、易发生货运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大等问

题，提升了本质安全水平，真正实现了散粮疏港全流程的

无人自动化和智能化，有助于推进散粮疏港全流程的无人

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建设智慧型港口提供了有力支撑，是

工业 4.0 在港口的成功应用。 

（2）广州港新沙港区 11 号 12 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

程 

项目建设 2个 7万吨级通用泊位(水工结构均按靠泊 10万

吨级散货船设计和建设)、4 个 3 千吨级驳船泊位、5 个 2

千吨级集装箱驳船泊位及 4 个工作船泊位，建设粮食筒仓

和散装粮食仓库，总仓容 43 万吨，其中筒仓 28座，仓容

28 万吨；散装粮食仓库 2 座，建筑面积 2.64 万平方米，

仓容 15 万吨。该项目已于 2023 年底完成竣工验收，为公

司提高年通过能力 560万吨和 50 万标准箱。 

发行人将 BIM技术在广州港新沙港区 11号 12号通用泊位

及驳船泊位工程大规模、全面化应用，涉及机械化筒仓和

散装粮食仓库及相关配套工程，工艺复杂程度高，有效提

高了设计效率和质量，实现对复杂的重点和难点可视化技

术交底，提升了现场施工管理的数字化水平，可作为 BIM

技术在水运工程项目应用的成功范例，具有较强的行业推

广价值。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效果 

发行人积极推进智慧港口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互

联网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物联网技术、视觉识别技术和

云端技术等加速智慧港口建设，促进技术的产业化、规模

化应用，提升港口运营的竞争力，不断推动产业升级，通

过科创技术创新实现重点港口项目科创升级。 

智慧散粮汽车疏运系统在项目上的成功运用大幅提升了

发行人港口的粮食接卸中转能力和粮食进口能力，大幅提

高了发行人智慧港口建设水平，有利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有益于促进南沙港区的快速发展，加快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进一步推动

广州市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性规划。 

BIM 信息化管理系统在项目上的运用有助于提高工程质

量。基于 BIM 模型进行细化设计、碰撞检测、施工总平面

模拟、工艺工序模拟、工程量复核等应用，减少设计错误，

加快设计效率，提升工程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有助于提

升“一带一路”沿线港口项目科创升级，提升发行人整体

竞争力，进一步布局和巩固“一带一路”沿线港口业务优

势。 

发行人将智慧散粮汽车疏运系统、BIM 信息化管理系统等

智能技术与重点港口项目建设有机结合，推进港口智能系

统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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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项目竞争力，符合《“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

级”的指导精神，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发行人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推动新技术在行业内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促进

行业整体升级。 

基金产品的运作情况（如有） 无 

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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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对一带一路公司债券特殊发行事项的持续关

注义务。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一带一路公司债券为“22 粤港 K1”、“22 粤港

02”、“22 粤港 0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85817 

债券简称 22 粤港 K1 

债券余额 10.00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及经

济效益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项目的有息债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一

带一路”建设项目按照计划推进。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项目包括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

头筒仓二期工程、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以

及广州港新沙港区 11号 12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程。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有益于加快广州港重大港口

项目建设进度，为广州乃至“一带一路”沿线核心港口

枢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加快打造大湾区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及全球贸易枢纽港，助力广州港区加速发展成为

充满活力的“一带一路”沿线一流港区。 

（1）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 

本项目计划建设 26.7 万吨立筒仓，14 万吨浅圆仓，及配

套的工作塔、转接塔、汽车接发站、栈桥等设施。南沙

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发行人港口业务竞争力。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项目于 2022 年 8

月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项目主要建设浅圆仓 14 个，

立筒仓 75 个（含 48 个圆筒仓及 27 个星仓）。 

项目建成后，为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分公司新增 40.9 万吨

粮食仓容，码头粮食总仓容突破 100 万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筒仓二期共进 935.04 万吨粮食，为公司年

粮食接卸量突破 1000 万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总投资规模 17.74 亿

元。主要系为满足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货物吞吐量

快速增长的需要，提升公司粮食及通用杂货业务能力。

该扩建工程拟新建 2个 10万吨级通用泊位和 1个 4万吨

级件杂货泊位（结构均按 10 万吨级设计建设）及 5 个 5

千吨级通用驳船泊位。使用岸线总长 1293.7 米。设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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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能力为 1295 万吨。该扩建工程建成后主要定位为粮

食、钢材、成套设备、原木、纸浆的物流储存、中转基

地。 

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扩建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扩

建工程建成后，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拥有 9 个粮食

及通用泊位、10 个驳船泊位、港口岸线约 3.6 公里、年

设计货物通过能力达 3600 万吨，进一步巩固夯实粮食集

散中心、纸浆分拨中心的地位，推动广州航运枢纽建设。 

（3）广州港新沙港区 11号 12 号通用泊位及驳船泊位工

程 

项目建设 2 个 7 万吨级通用泊位(水工结构均按靠泊 10

万吨级散货船设计和建设)、4 个 3 千吨级驳船泊位、5

个 2 千吨级集装箱驳船泊位及 4 个工作船泊位，建设粮

食筒仓和散装粮食仓库，总仓容 43 万吨，其中筒仓 28

座，仓容 28 万吨；散装粮食仓库 2 座，建筑面积 2.64

万平方米，仓容 15 万吨。该项目已于 2023 年底完成竣

工验收，为公司提高年通过能力 560万吨和 50万标准箱。 

该项目突出粮食装卸功能，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沿

线港口整体接卸能力及通过能力，进一步布局和巩固“一

带一路”沿线粮食运输业务优势，有利于发行人整体竞

争力的提升。 

其他事项 无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85969 

债券简称 22 粤港 02 

债券余额 10.00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及经

济效益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的有息债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一带一路”

建设项目按照计划推进。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项目包括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

头筒仓二期工程、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以

及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北区）工程。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的运用，有益于加快广州港重大港口项目建设进度，

为广州乃至“一带一路”沿线核心港口枢纽带来规模经

济效益，加快打造大湾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及全球贸

易枢纽港，助力广州港区加速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一

带一路”沿线一流港区。 

（1）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 

本项目计划建设 26.7 万吨立筒仓，14 万吨浅圆仓，及配

套的工作塔、转接塔、汽车接发站、栈桥等设施。南沙

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发行人港口业务竞争力。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筒仓二期工程项目于 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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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项目主要建设浅圆仓 14 个，

立筒仓 75 个（含 48 个圆筒仓及 27 个星仓）。 

项目建成后，为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分公司新增 40.9 万吨

粮食仓容，码头粮食总仓容突破 100 万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筒仓二期共进 935.04 万吨粮食，为公司年

粮食接卸量突破 1000 万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总投资规模 17.74 亿

元。主要系为满足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货物吞吐量

快速增长的需要，提升公司粮食及通用杂货业务能力。

该扩建工程拟新建 2个 10万吨级通用泊位和 1个 4万吨

级件杂货泊位（结构均按 10 万吨级设计建设）及 5 个 5

千吨级通用驳船泊位。使用岸线总长 1293.7 米。设计年

通过能力为 1295 万吨。该扩建工程建成后主要定位为粮

食、钢材、成套设备、原木、纸浆的物流储存、中转基

地。 

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扩建工程已完成竣工验收。 

扩建工程建成后，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拥有 9 个粮

食及通用泊位、10 个驳船泊位、港口岸线约 3.6 公里、

年设计货物通过能力达 3600 万吨，进一步巩固夯实粮食

集散中心、纸浆分拨中心的地位，推动广州航运枢纽建

设。 

（3）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北区）工程 

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北区）项目总投资规模 166,533

万元，总建筑面积 32.0 万平方米，总库容 25.2 万吨。

项目主要建设 3 座 6 层（地上）仓库，其中紧邻 1#库有

建筑高度为 45.8 米的 10层配套用房。 

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北区）项目于 2022 年 3 月正式

通过联合验收，2024 年新引进客户 111 家，新增加包仓

面积累计 12.24 万平方米，包仓客户总面积已达 14.44

万平方米，完成进出仓生成作业箱量 4.82 万标准箱。业

务覆盖拼箱、电商、项目物流、海铁联运四大类。该项

目有助于满足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性规划，打

造海铁联运物流运输的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促进南沙

港区内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快速发展。 

其他事项 无 

 

单位：亿元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 137812 

债券简称 22 粤港 04 

债券余额 10.00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及经

济效益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的有息债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一带一路”

项目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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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涉及项目包括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

（南区）工程。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有益于加快

广州港重大港口项目建设进度，为广州乃至“一带一路”

沿线核心港口枢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加快打造大湾区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及全球贸易枢纽港，助力广州港区

加速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一带一路”沿线一流港区。 

（1）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南区）工程 

广州南沙国际物流中心（南区）项目位于南沙自贸区，

紧邻南沙三期集装箱码头、南沙疏港铁路集装箱装卸站，

项目总占地面积 153,530 平方米，主要建设 1#至 3#冷库

共 3 幢，均为地上 8 层。该项目于 2022 年 5 月正式通过

联合验收，项目日均库存量为 4.51 万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完成冷藏箱作业量 3.82 万标准箱，日

均库存量为 5.05 万吨。该项目有助于满足广州建设国际

航运中心的战略性规划，加快公司冷链物流业务发展，

促进南沙港区内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的快速发展。 

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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